
公職王歷屆試題(104 鐵路特考) 

共 5 頁 第 1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104 年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等別：高員三級鐵路人員考試 

類科別：事務管理 

科目：政府採購法 

 
一、A 廠商參加 B 機關某工程採購案，A 廠商提送之 C 技術學院出具之「工地密度（砂量法）試驗

報告」，B 機關發現 A 廠商偽造該試驗報告，而有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4 款情事，

並以函 1 通知 A 廠商，指示如未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 20 日內提出異議，將依政府採購法第

102 條第 3 項規定，將 A 廠商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並依同法第 103 條第 1 項

不得參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經 A 廠商依法提出異議、申訴，均遭行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審議駁回在案。B 機關復以函 2 將 A 廠商刊登採購公報為拒絕往來廠商，停止 A

廠商參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3 年。A 廠商不服，以其營業權及生存權受嚴重剝

奪，依行政訴訟法第 116 條第 2 項規定，聲請停止 B 機關前開行政處分效力之全部。請附理

由回答下列問題： 

本案函 1 是否為行政處分？（5 分） 

本案函 2 是否為行政處分？（5 分） 

本案可否適用政府採購法第 82 條暫停採購程序之規定？（15 分） 
【擬答】： 

本案函 1 為行政處分，且為一附條件之行政處分： 

行政處分之要件： 

依訴願法第 3 條第 1 項及行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規定，行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

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力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律效果之單方

行政行為」 

由上述立法定義可知，行政處分之成立要件如下：係「行政機關」之行為；係行

政機關「行使公權力」之行為；係行政機關對「外部」之行政行為；係行政機關

之「單方」行政行為；係行政機關對具體「個案」事件所為之行為；係對外直接

發生「法律效果」之行為。 

又依行政程序法第 93 條第 1 項規定，行政機關作成行政處分，得為附款。附款之種

類，依同法同條第 2 項規定，有期限；條件；負擔；保留行政處分之廢止

權；保留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更等 5 種。 

本案涵攝： 

依題意，本案函 1 係 B 機關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第 101 條規定，就特定

工程採購案，發現廠商有法定情形之一時，將其事實及理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

未提出異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行為，已符合前述行政處分之成立要件  

  之要件。 

有關要件，則因該通知行為依採購法第 102 條第 3 項規定，當受通知廠商未於規定

期限內提出異議或申訴，或經提出申訴結果不予受理，或審議結果指明不違反本法或

並無不實時，即發生「機關應即將廠商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義務，

而產生同法第 103 條「該廠商不得參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法律效

果。可知前述法律效果之發生，繫於「受通知廠商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異議或申訴，

或經提出申訴結果不予受理，或審議結果指明不違反本法或並無不實」等停止條件。 

結論：本案函 1 應屬「附條件之行政處分」，又稱「停權處分」。 

本案函 2 非為行政處分，僅為一事實行為：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行為之性質： 

按採購法第 102 條第 3 項規定，機關依前條通知廠商後，廠商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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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或申訴，或經提出申訴結果不予受理或審議結果指明不違反本法或並無不實者，機

關應即將廠商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惟有關採購機關依該規定發函「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行為，是否屬行政處分，實務

上存在爭議，計有下列兩說： 

行政處分說 

此說以為，依政府採購法第 102 條第 3 項之規定，政府機關並無庸俟行政訴訟確

定，隨時可將廠商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公報。且一經刊登，不僅廠商之聲譽立即受

損，而依同法第 103 條第 1 項之規定，復不得參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

商，刊登公報自屬行政處分。 

事實行為說 

此說以為，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乃依政府採購法第 102 條第 3 項所為之公告，應係

採購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規定，所為通知行政處分之執行行為，對於

此一執行行政處分之事實行為，如欲排除該事實行為所造成之侵害，則應對其公告

所依據行政處分通知提出訴願及撤銷訴訟後，再依行政訴訟法第 196 條規定，同時

聲請行政法院判命原處分機關回復原狀，包括刊登更正聲明等，即所謂「執行結果

除去請求權」。 

管見以為，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但書關於「經判決撤銷原處分」之

用語，足見採購法於 2002 年 2 月 6 日修正後，立法者有意就採購機關於依採購法第

101 條所為之通知時，即認屬行政處分，從而後續依同法第 102 條第 3 項所為之發函

公告或刊登行為，應僅屬執行之事實行為。實務上最高行政法院 95 年判字 1410 號判

決、最高行政法院 93 年 2 月份庭長法官聯席會議(二)決議內容亦同此說。 

本案涵攝與結論： 

依題旨所示，B 機關所發之函 2，係將 A 廠商刊登採購公報為拒絕往來廠商，依前述見解

，應解為一事實行為。 

本案既已依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駁回在案，已無適用政府採購法第 82 條暫停採購程

序規定之可能： 

採購法第 82 條暫停採購程序之適用條件： 

採購法第 82 條第 2 項規定：「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於完成審議前，必要時得通知招標

機關暫停採購程序。」可知暫停採購程序之適用條件，必須係採購「申訴」程序進行

中，由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依職權就具體個案認定符合「完成審議前」與「必要

時」之條件。 

又政府採購法第 84 條規定，雖有暫停採購程序之規範，惟該條之適用，係以招標機關

為職權行使主體，與前述採購法第 82 條第 2 項規定不同，合先敘明。 

本案涵攝與結論： 

依題旨所示，A 廠商已就 B 機關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函 1，依法提出異議、申訴後，

均遭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駁回在案。就函 1 而言，已屬「審議完成」，不符前

述「完成審議前」之要件，自無適用採購法第 82 條第 2 項之可能。 

有關 B 機關所發之函 2，依前述見解應解為就函 1 所為執行之事實行為，綜令 A 廠商

就函 2 提起申訴，亦屬 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 11 條第 5 款「對於已經審議判斷或已經

撤回之申訴事件復為同一之申訴者」之情形，申訴審議委員會應予以「不受理」決

議。 

依題旨所示，A 廠商就 B 機關所發之函 2，係依行政訴訟法第 116 條第 2 項規定，聲請

停止 B 機關前開行政處分效力之全部，已屬行政訴訟之程序，非屬採購「申訴」程

序，自無適用採購法第 82 條第 2 項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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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何政府採購法規定機關不得意圖規避本法之適用，分批辦理公告金額以上之採購？ 

但如機關係「依不同標的、不同施工或供應地區、不同需求條件或不同行業廠商之專業項目

所分別辦理」，是否屬於「意圖規避本法適用之分批」？並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14 條規定，說

明如有分批辦理之必要者，應如何辦理始符合法律規定？（25 分） 
【擬答】： 

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規定機關不得意圖規避本法之適用，分批辦理公告金額以

上之採購，其理由如下： 

機關不得意圖規避本法之適用，分批辦理公告金額以上之採購。其有分批辦理之必要，

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應依其總金額核計採購金額，分別按公告金額或查核金額以上之

規定辦理，採購法第 14 條定有明文。 

其立法理由，係為避免各機關將案件以化整為零之方式分批辦理，故明定不得意圖規避

本條規範。如因正當理由確有分批辦理之需要，則應依採購總金額所適用之招標規定辦

理。 

未達公告金額之採購亦有類似規定，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金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6 條

規定「機關不得意圖規避本辦法之適用，分批辦理未達公告金額但逾公告金額十分之一

之採購」。 

如機關係「依不同標的、不同施工或供應地區、不同需求條件或不同行業廠商之專業項目

所分別辦理」，則非屬「意圖規避本法適用之分批」之情形： 

依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13 條之規定，採購法第 14 條所定意圖規避本法適用之分批，不包

括依不同標的、不同施工或供應地區、不同需求條件或不同行業廠商之專業項目所分別

辦理者。機關分批辦理公告金額以上之採購，法定預算書已標示分批辦理者，得免報經

上級機關核准。 

本題題旨所列「依不同標的、不同施工或供應地區、不同需求條件或不同行業廠商之專

業項目所分別辦理」，於其理由明確具體時，即非「意圖規避本法適用之分批」而可分

別辦理採購。 

惟仍應注意，對於 10 萬元以下小額採購，勿逕洽同一廠商購買，以符合採購法第 6 條應

以公共利益及公平合理為原則，對廠商不得為無正當理由之差別待遇，並應注意採購利

益迴避原則。 

如有分批辦理之必要者，應依下列程序辦理： 

依採購法第 14 條規定，機關有分批辦理之必要，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應依其總金額核

計採購金額，分別按公告金額或查核金額以上之規定辦理。 

前述情形，如其法定預算書已標示分批辦理者，得免報經上級機關核准。 

所辦理採購案，如因其履約性質，屬不定時分批訂貨交貨、未約定明確交貨數量（履約

數量僅為預估）者，得事先預估全年度或計畫期間使用量，採預約式契約即開口合約方

式辦理。 

 

三、請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說明評選委員名單保密及解密的相關規定？機關評定最有利標

後，是否可公布標價及總評分或序位評比結果？（25 分） 
【擬答】： 

有關採購評選委員保密及解密，相關規定如下： 

保密規定 

機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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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本委員會委員名單，於開始評選前

應予保密。但經本委員會全體委員同意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委員名單者，不在此

限。」 

採購人員倫理準則第 7 條定有採購人員不得有之行為，其中第 7 款「洩漏應保守秘

密之採購資訊」。 

公務員服務法第 4 條規定：「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

件無論是否主管事務，均不得洩漏，退職後亦同。」 

評選委員 

「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第 3 點規定：「…委員對於所知悉之招標資訊，應予

保密(第 2 項)。委員不得與所辦採購案有利益關係之廠商私下接洽與該採購案有關

之事務 (第 3 項)。」 

「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第 11 點規定：「委員對於受評廠商之投標文件內容及

資料，除供公務上使用或法令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並不得挪作他用。評選後

亦同。」 

解密規定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6 條第 2 項規定：「本委員會委員名單，於評選出優勝廠商

或最有利標後，應予解密；其經評選而無法評選出優勝廠商或最有利標致廢標者，亦同

。」 

責任規定 

機關人員 

採購人員倫理準則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機關發現採購人員有違反本準則之情事

者，應審酌其情狀，並給予申辯機會後，迅速採取下列必要之處置，其中第 1 款

「依公務員服務法、公務員懲戒法、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處置。」 

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規定：「…公務員利用權力、公款或公務上之秘密消息而圖利

者，依刑法第 131 條處斷；其他法令有特別處罰規定者，依其規定。其離職者，亦

同(第 3 項)。公務員違反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之規定者，應先予撤職(第 4

項)。」 

評選委員 

按本會 96 年 4 月 16 日工程企字第 09600136610 號函(附後)附法務部 96 年 4 月 4 日

法檢決字第 0960801136 號函釋略以：按政府機關之招標、審標、決標行為均係執行

公權力之行為，最高行政法院 93 年度裁字第 625 號裁定足資參照。是服務於國家、

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人員辦理採購事務者，或上開機關人員以外，根據政府採購

法規定辦理採購事務，且依據具體個案情節認定其係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決定

職務職權者，均係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第 1 款之公務員。 

爰評選委員如非機關人員身分，仍有前揭刑法、貪污治罪條例所定洩密罪、圖利罪

及受賄罪之適用。 

廠商人員 

廠商如為影響評選結果而利用管道得知評選委員名單，並藉與機關人員或評選委員接

觸之機會，採取不當或不法行為，如請託、關說或行賄等，相關規定及法律責任說明

如下： 

不得作為決標對象或撤銷決標、終止契約、解除契約：如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

第 50 條、第 59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 

刑事責任：如採購法第 91 條、第 92 條規定、刑法第 122 條第 3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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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處分：採購法第 101 條至第 103 條規定。 

機關評定最有利標後，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第 56 條第 4 項規定與最有利標評

選辦法第 20 條第 1 項規定，應公布標價及總評分或序位評比結果： 

依採購法第 56 條第 1 項規定，以最有利標決標者，應依招標文件所規定之評審標準，就

廠商投標標的之技術、品質、功能、商業條款或價格等項目，作序位或計數之綜合評選

，評定最有利標。同法同條第 4 項並授權主管機關訂定最有利標評選辦法。 

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 20 條第 1 項並規定，機關評定最有利標後，應於決標公告公布最有

利標之標價及總評分或序位評比結果，並於主管機關之政府採購資訊網站公開下列資訊

： 

評選委員會全部委員姓名及職業。 

評選委員會評定最有利標會議之出席委員姓名。 

本題依題旨，係機關評定最有利標後之時點，依前揭規定，應於決標公告中，公布最有

利標之標價及總評分或序位評比結果。惟應注意同法同條第 3 項規定，對各出席委員之

評分或序位評比表，除法令另有規定外，仍應保守秘密，不得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

攝影。 

 

四、A 廠商參加 B 機關「標購 95 年心臟電擊去顫器一批」採購事件，不服機關所為異議處理結

果，於法定期間向 C 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提起申訴。經 C 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審查

系爭採購申訴案，前經 B 招標機關以函撤銷原處分。C 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判斷「申訴

不受理」。請依政府採購法第 84 條說明招標機關可自行撤銷之規定為何？（25 分） 
【擬答】： 

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第 84 條第 1 項規定，廠商提出異議或申訴者，招標機關

評估其事由，認其異議或申訴有理由者，應自行撤銷、變更原處理結果，或暫停採購程序

之進行。但為應緊急情況或公共利益之必要，或其事由無影響採購之虞者，不在此限。其

立法理由為，有關招標、審標、決標、履約、驗收採購程序如何進行，本屬招標機關的權

責，當廠商提出異議或申訴時，招標機關宜評估其事由，如認異議或申訴有理由，應自行

撤銷、變更原處理結果(如決標結果)或暫停採購程序的進行(如暫停審標程序)，惟情況緊急

、基於公共利益的必要或異議、申訴事由無影響採購之虞，則仍可繼續原採購行為。以上

決定，應由招標機關自行評估為之，並自負其責。 

採購法第 84 條第 2 項並規定，依廠商之申訴，而為前項之處理者，招標機關應將其結果即

時通知該管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即當廠商在申訴程序中，招標機關如經評估後自行撤銷

、變更原處理結果或暫停採購程序的進行時，應將其結果即時通知該管申訴會，俾作成不

受理的審議判斷。如招標機關未能即時通知，當實體的審議判斷作成後，招標機關須依審

議判斷的結果辦理，屆時採購案可能產生處理上的困難，並非所宜。故採購申訴審議規則

第 11 條第 6 款亦明定「申訴事件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提申訴會委員會議為不受理之決議

：……六、招標機關自行依申訴廠商之請求，撤銷或變更其處理結果者。」 

依題旨所示，本案既經 A 廠商向 C 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提起申訴，B 招標機關得依前

述採購法第 84 條第 1 項之規定，評估其事由，若認其異議或申訴有理由者，應自行撤銷、

變更原處理結果，或暫停採購程序之進行。此時 B 招標機關並應依同法同條第 2 項規定，

即時通知該管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附值一提者，係 C 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於收到前述通知後，即應依前述採購申訴審議

規則第 11 條第 6 款之規定，為申訴不受理之決議。故本題所述 C 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

會所作「申訴不受理」之判斷，應屬合法。 


